
附件２

吉林省取消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

许可和认定事项清单

（共计７１项，全部取消）

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１

森林资源
资产中级
价 格 评
估师

省物价局
省价格认证
中心

《价格评 估 人 员 执 业 资 格 认 定 管
理办法》 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会令第３３号）

省物价局

２
机动车中
级价格评
估师

省物价局
省价格认证
中心

《价格评 估 人 员 执 业 资 格 认 定 管
理办法》 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会令第３３号）

省物价局

３
感光树脂
版制版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
铜锌板照
相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
铜锌板修
版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业
技
能
等
级
认
定
体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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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６
铜锌板晒
版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］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７
压 光 覆
膜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８ 索线机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９
平装胶订
联动线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０
精装联动
机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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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职
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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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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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体
系

—７４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１１
骑订联动
机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２
平订联动
机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３
三面切书
机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４ 制书壳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５
印刷电器
维修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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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１６
电 锯 造
材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７ 干燥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８
食用菌菌
种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１９ 参业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０
电话机检
验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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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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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
—９４—



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２１ 石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２
死畜无害
化处理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３
饲料厂中
心控制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４ 兽药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５ 发货员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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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
业
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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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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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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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２６ 运输员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７
音 像 发
行员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８ 配膳师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２９
印刷电路
图 形 制
作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０
电子玻璃
配料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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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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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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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３１
电子玻璃
熔焊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２
电子玻璃
制 品 压
制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３
电子玻璃
制 品 吹
制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４
电子玻璃
拉管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５
电子玻璃
制 品 退
火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业
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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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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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３６
电子玻璃
制 品 抛
光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７
真 空 测
试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８
黄 金 氧
化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３９
小容量计
量检定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０
地 图 刻
图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业
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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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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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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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４１
测 量 司
光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２
重 力 测
量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３
测 量 埋
石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４
玻 璃 喷
砂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５
玻璃原料
加工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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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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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４６
玻 璃 制
版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７
水 泥 供
料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８
水 泥 烘
干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４９
水泥输送
机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０
声学计量
检定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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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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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５１
文 物 拓
印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２
考 古 发
掘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３
油画外框
配制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４
船 舶 冷
藏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５ 船舶电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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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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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５６ 船舶机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７
船 舶 理
货员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８ 船舶木匠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５９
机 械 制
浆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０
安 瓶 成
型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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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职
业
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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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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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６１
气炼石英
玻璃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２
电熔石英
玻璃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３
金属家具
成型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４ 穿织棚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５ 制球片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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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６６
制 球 成
型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７
订书钉制
作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８
有 机 制
品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６９ 制钉工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７０
制 钉 刀
具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业
技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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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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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设置部门
（单位）

实施部门
（单位） 设置依据

落实部门
（单位） 备注

７１
金属丝织
网工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省机关事业
单位工人技
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办
公室

《关于印 发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技
术 等 级 岗 位 考 核 暂 行 办 法 的 通
知》 （人 薪 发 〔１９９４〕５０号）、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
（１９９９）、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全省
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 （吉人社函字
〔２０１３〕５７号）

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
障厅

并
入
国
家
职
业
技
能
等
级
认
定
体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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